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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勞動部函釋1份(0154447A00_ATTCH1.pdf)

主旨：所詢「102學年至106學年幼兒園基礎評鑑指標」釋疑一案

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 貴府103年12月10日府教特(一)字第1030947220號函。

二、依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第1項規定：「年滿十五歲以上，六

十五歲以下之左列勞工，應以其雇主或所屬團體或所屬機

構為投保單位，全部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：…三、受

僱於僱用五人以上之新聞、文化、公益及合作事業之員工

。…」復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102年6月27日勞保2字第102

0140414號函釋示，幼兒園係為照顧幼兒之教保服務機構

，其為增進公共利益而設，性質可歸屬公益事業，爰私立

幼兒園僱用員工5人以上者，其員工應依勞工保險條例第6

條規定，強制參加勞工保險為被保險人，合先敘明。

三、援上，為保障幼兒園教職員工就業基本權益，爰訂定評鑑

指標4.2.1「教職員工均應辦理保險(勞保包括職災或公保

、健保)，且保費依規定分攤，投保薪資未有低保情形」

，就幼兒園之員工保險辦理情形予以檢核。惟考量基礎評

9

1040006440

■■■■■■花府 ■■■■■■■104/01/09

■■■■■■■



67

第2頁，共2頁

裝

訂

線

鑑係針對與幼兒園營運之相關法令規定項目進行檢核，又

勞工保險條例未就受僱於僱用未滿5人公益事業之員工訂定

強制投保規範，本署本(103)年9月2日「幼兒園基礎評鑑

辦理情形檢討會議」決議，有是類情事之幼兒園，其勞工

保險(含職業災害保險)辦理情形免予檢核。至所詢私立幼

兒園之負責人同時擔任園長者，是否為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

規範之強制投保對象一節，依據勞動部本年12月24日勞動

保2字第1030088278號函釋示，是類人員非屬受僱員工，

不計入前揭規範所稱「僱用員工」人數計算，爰其非屬本

項指標之勞工保險檢核範圍。

四、檢送勞動部103年12月24日勞動保2字第1030088278號函釋

1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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